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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九十九年基層暨直轄

市選舉反賄選宣導活動實施計畫

壹、計畫依據：

法務部 99 年 3 月 8 日法保決字第 0991000461 號及 99 年 3 月

12 日法保決字第 0991000508 號函

貳、計畫主軸：

大高雄地區超過五百萬人口數，是臺灣第二大都會，隨

著歷史的成長，它不但混搭著海洋風情與南方意象，也展現

了工業科技與傳統技藝和解、國際與本土接軌的多樣文化元

素，尤其經過 2009 年世界運動會的洗禮，高雄已躍升為氣勢

非凡的世界級城市。身為大高雄市民，除了具有一份海港城

市的特殊驕傲外，更有一份維持光榮、幸福城市永續發展，

無可推卸的責任。

2010(今)年對高雄而言，是個非常重要的日子，高雄縣

市合併升格為大高雄直轄市，這個全新、龐大城市未來發展

的領頭羊，亦即基層里長、市議員與市長即將於年底改選，

為了讓大高雄市政府能有一個優秀的領導團隊，除了大高雄

市民應該用選票當家作主，透過民主的正當機制，決定自己

的福祉與命運外，本署亦將秉持以往毋枉毋縱、積極查察賄

選的執法決心，貫徹查賄行動，並針對這個具有本土特色的

海洋城市，設計一套足以激發選民感動，引起選民共鳴的反

賄選宣導策略，希望在「反賄」與「查賄」雙軌併進下，能

夠創造出更清明的政治環境，帶給人民更高的幸福與光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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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策略說明：

一、設計具有高雄在地特色的反賄主題曲

高雄擁有諸多傳統且具特色的在地藝術活動，例如木偶

劇、歌仔戲、宋江陣頭等，都足以象徵高雄的在地精神

文化，如將之融入反賄選歌曲創作，應可在最短的期間

內引起民眾注意並激發民眾對反賄選議題的感動與共

鳴，因此，本署將順應本項高雄文化特色，創作設計獨

具高雄特色的反賄選主題曲，作為本次反賄選活動打動

人 心 的 袐 密 武 器 。

二、針對不同反賄對象，設計具有相對性的反賄主題活動

因為選舉性質之不同，反賄訴求對象之不同，所應設計

反賄之方式、策略，亦應有所區隔，方能發揮反賄之具

體成效，因此，本署將依基層的里長、高位的市長與橫

向民意交流的市議員選舉，針對一般民眾、學生、團體

或助選員、樁腳、易受賄選民與候選人等族群，結合各

種社群活動，設計具有相對性、說服力的反賄策略；必

要時，並安排檢察長或主任檢察官拜訪候選人、舉辦記

者會或親上地方電視或電台，宣示查賄的決心與作法，

以全面防堵賄選事件發生。

三、以多元的素材、通路，普及反賄主題

除妥適配合、運用法務部整體規劃，以「變臉」為主軸

的各項文宣、短片、廣播帶等教材，廣為接洽各電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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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台密集播放外，本署亦將針對高雄在地屬性，開發各

種反賄宣導必要之教材與通路，例如：跑馬燈、戶外看

板、主題網站等，俾使反賄議題，普遍傳達至大高雄地

區每個角落，並獲得民眾支持，齊力防範賄選，達到公

平選舉之目標。

四、設計「反賄選行動專車」，以走動與互動方式進行反賄

為增加反賄選活動的曝光度，並激發民眾的關心與主動

參與度，本署將成立「宣導大隊」，以「社會勞動」及

「義務勞務」執行機關或各社區營造中心為據點，並設

計「反賄選行動專車」，在反賄選期間，以走動方式，深

入每個大街小巷向民眾行銷反賄選理念，並藉由與民眾

近身接觸、互動的機會，傾聽民眾有關反賄、查賄議題

的心聲，以凝聚全民反賄的共識。

五、以正面、歡樂方式，放送反賄理念

為調合查賄手段之剛烈屬性，在反賄策略上，本署將採

取柔和方式，以正面、歡樂，辦喜事或嘉年華會的意

象，規劃各項反賄行動，例如邀集候選人共同宣誓「反

賄選」等方法，以建立檢察機關主持社會公義以外，另

一面親民愛民的「柔性司法」形象。

六、結合公私各部門，齊力反賄

為放大反賄選宣導成效，本署將號召、整合在地的各公

私部門，例如：調查處、警察局、市選委會、公益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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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、社區、企業、超商、有線電視、電台等單位，以全

方位方式，密集行銷反賄選議題，並在偵查不公開的前

提下，適時公布相關的查賄訊息，以建構全民反賄氛

圍，讓被選舉人與選民都有不敢行賄、索賄或以幽靈人

口變相影響選情的心理震撼。

肆、規劃及實施期間：

即日起至 99 年 12 月投票日止。

伍、活動地點：

本署、高雄縣市地區、轄區學校及人潮匯集之適當場所。

陸、辦理單位：

一、指導單位：

（一）法務部

（二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

二、主辦單位：

（一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

（二）行政分工：

主辦：觀護人室

協辦：官長室、文書科、訴訟輔導科、政風室、資

訊室、總務科、會計室等相關科室

三、協力單位：

（一）高雄縣市政府及各警察、調查機關

（二）高雄市選舉委員會(縣市選委會已合併)

（三）高雄地區新聞媒體及廣播電台

（四）高雄縣市地區公益慈善、志工團體、社區發展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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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企業

（五）高雄地檢署所屬社會勞動與義務勞務執行機關(構)

（六）高雄市觀護志工協進會

（七）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

（八）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

柒、活動項目及管考時程：

一、完成反賄選主題曲及各項主軸活動之規劃：

（一）執行期間：99 年 4 月至 99 年 6月。

（二）執行內容：

１、協調更保、犯保、協進會等三大團體，擬訂本次反

賄選議題之主軸方向並評估所需預算範圍。

２、依議訂之活動主軸與經費預算，擬訂採購方案，依

規定辦理採購。

３、協同三大團體與合作廠商，規劃細部之活動內容與

經費配置。

４、完成反賄選主題曲與小蜜鋒放送帶之創作與錄製工

作。

５、逐步討論並完成各項主軸活動之規劃。

二、完成反賄選必要文宣之採購：

（一）執行期間：99 年 4 月至 99 年 6月。

（二）執行內容：

１、協調更保、犯保、協進會等三大團體，選訂本次反

賄選議題之文宣用品並評估所需預算範圍。

２、依議訂之文宣用品與經費預算，擬訂採購方案，依

規定辦理採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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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協同三大團體與廠商，設計文宣內容。

４、完成文宣用品之採購、隨時備用。

三、完成各種行銷通路之連結工作：

（一）執行期間：99 年 6 月至 99 年 8月。

（二）執行內容：

１、協調高雄會選委會，議訂彼此支援連結辦理反賄選

宣導之相關措施。

２、協調高雄地區新聞媒體及廣播電台，尋求支持辦理

反賄選宣導之相關措施，廣為報導。

３、協調高雄縣市地區公益慈善、志工團體、社區發展

協會與企業，尋求支持，協助辦理反賄選宣導之相

關措施。

４、協調本署所屬社會勞動與義務勞務執行機關(構)，尋

求支持，以連結辦理反賄選宣導之相關措施。

四、發表反賄選主題曲、成立宣導大隊並舉辦記者會：

（一）執行期間：99 年 9 月

（二）執行內容：

１、邀請高雄地區之警察、調查機關、高雄會選委會、

高雄地區新聞媒體及廣播電台、公益慈善、志工團

體、社區發展協會與企業，以及本署所屬社會勞動

與義務勞務執行機關(構)，成立宣導大隊。

２、舉辦記者會，發表反賄選主題曲，明白揭示本署

「反賄」、「查賄」之理念與具體作法，並與與會各

界人士溝通、交流經驗，以構築綿密之防賄網絡，

防杜賄選情事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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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適時透過高雄地區新聞媒體及廣播電台放送本項訊

息，以宣示本署強力查賄之決心，並形成全民反賄

之社會氛圍。

五、籲請候選人，宣示反賄查賄決心：

（一）執行期間：99 年 9月至 11 月。

（二）執行內容：

１、由檢察長或（主任）檢察官透過各種方式，適時籲

請候選人，確遵民主選舉規範，並宣示政府查察賄

選決心；必要時並邀請候選人共同宣誓、簽名，彰

顯反賄選決心，讓反賄選之理念，變成社會主流價

值。

２、安排檢察長或（主任）檢察官舉辦記者會或親上地

方電視或電台，向候選人及大高雄地區民眾宣示查

賄的決心與作法，以全面防堵賄選事件發生。

３、適時透過高雄地區新聞媒體及廣播電台放送本項訊

息，以宣示本署強力查賄之決心，並形成全民反賄

之社會氛圍。

六、校園反賄選宣導系列活動：

（一）執行期間：99 年 7月至 12 月。

（二）執行內容：

１、請訴訟輔導科轉知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觀護人，

在辦理學校法治教育或其他機關法律演講時，將反

賄選列為重點宣導項目。

２、協調高雄縣市政府教育處或校外會等組織，行文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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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地區各級學校，配合舉辦反賄選演講、話劇、歌

唱等競賽活動。並利用各級學校辦理親職教育、家

長成長團體等活動，聯繫本署訴訟輔導科，派員蒞

臨宣導反賄選理念，讓反賄選觀念深植民心。

３、本項反賄選競賽活動，本署將擇優辦理校際總錦標

(以 10 個學校為目標)，並透過媒體，以擴大反賄選

法治教育層面，達到全民反賄選之目標。

４、適時透過高雄地區新聞媒體及廣播電台放送本項訊

息，以宣示本署強力查賄之決心，並形成全民反賄

之社會氛圍。

七、打造反賄選行動專車、深入社區反賄選宣導：

（一）執行期間：99 年 9月至 12 月。

（二）執行內容：

１、仿造民間賣葯或開業，以貨車穿梭街頭方式，配合

反賄選主題曲與小蜜蜂放送帶(註：應注意宣導音

量，不得違反環保法規)，打造反賄選專車，進入各

社區與大街小巷，發送文宣或配合策劃辦理各項主

題性之宣導活動，以創意機動並活化反賄選作法。

２、反賄選行動專車，原則上洽商相關業者，每週六、

日依規劃路線，在大高雄地區巡迴返往，如有配合

舉辦定點活動時，每場次原則上由觀護人室及其他

行政科室同仁共同議訂調配參與宣導人員，若場次

較大則彈性增加宣導人員。

３、參與活動之人員，得依人事差勤相關規定報支公務

加班與差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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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適時透過高雄地區新聞媒體及廣播電台放送本項訊

息，以宣示本署強力查賄之決心，並形成全民反賄

之社會氛圍。

八、建立「反賄即時通」平台，隨時放送反賄與查賄訊息：

（一）執行期間：99 年 8月至 12 月。

（二）執行內容：

１、結合本署現有之「發言人」制度及「署外網站」建

置「反賄即時通」系統，針對幽靈人口加強查察及

宣導，並在不違反「偵查不公開」的原則下，適時

公布查賄成果、反賄選宣導活動等內容，並張貼反

賄選標語、檢舉賄選專線電話及反賄選 Q&A，以展

現政府查察賄選的實際行動，使意圖不軌的候選

人、樁腳或選民不敢輕舉妄動，有效抑阻賄選事件

發生。

２、以「電話答鈴」或「創意影片」比賽等方式，辦理

網路競賽，吸引廣大之年輕族群參加，以深化及廣

化反賄選宣導效果。

３、適時透過高雄地區新聞媒體及廣播電台放送本項訊

息，以宣示本署強力查賄之決心，並形成全民反賄

之社會氛圍。

九、結合大眾傳播媒體擴大宣導：

（一）執行期間：99 年 8 月至 99 年 12 月。

（二）執行內容：

１、協調高雄縣市政府新聞處、政風處，轉知轄區各公

務機關、有線電視台、廣播電台、電影院、捷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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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，規劃製作反賄選 led、廣告牆或馬跑燈，並適

時插播法務部、本署製發之反賄選宣導標語、影片

及廣播帶，加強推廣檢舉專線電話、檢舉人保護措

施，以鼓勵民眾踴躍檢舉，擴大宣導成效。

２、請（主任）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觀護人擔任各社

團、社區、學校之專題講座時，全力配合反賄選之

宣導。另安排（主任）檢察官接受有線電視或電台

專訪、參與現場 call in 節目，以多層次多管道方

式宣導激勵全民參與反賄選活動。

３、運用社區總體營造精神，結合各鄉鎮、公益團體、

學校、社區發展協會志工、義務勞務、社會勞動執

行機關(構)，依照各地域之資源、特色，規劃辦理

各式社區型之座談、園遊會或遊行等反賄選活動。

４、將本署製作之反賄選文宣、海報或布條轉發各火車

站、公車站、郵局、超商（大賣場）、百貨公司、學

校（大專、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）、轄區鄉鎮市區公

所、環保車、村里辦公室、社區、社團及慈善團體

張貼或懸掛宣導。

５、 彙整轄內政府機關民眾集結、視野清晰之建築外牆

或捷運、公車車廂、車體，評估懸掛反賄選宣導看

板，以提昇反賄選宣導之能見度。

捌、經費來源：

一、上級專案補助款

二、本署業務費

三、結合各種社會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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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預期目標：

一、隨時透過平面或電子媒體等輿情反應，檢視民眾反應，

機動調控反賄策略，宣示政府查賄決心。

二、結合民間社團與社會大眾通力合作，以實際行動，盯

緊每一處可能發生賄選的漏洞，建構完整的反賄網

絡。

三、從政策推動的本益比(即成本的最小化與效益的最大

化)，由點、線擴大到面，端正選風，全方向提昇政府

反賄的績效要求。

四、除期形塑全面查賄與反賄的社會氛圍，以有效遏制賄

選事件之發生外，並期建造檢察機關剛柔並濟之優質

公務形象。

拾、附註：

一、在辦理活動過程中，若有新增或較具創意之項目，隨時納

入本計畫，確實執行。

二、本計畫各項宣導活動之細部規劃及經費來源與額度，依實

際需要，另行簽辦。

三、本項計畫辦理成果，將於執行完畢一個月內，彙整成果

冊，報部核備。


